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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文章编号］ 1005 － 1597 ( 2012) 05 － 0030 － 08

毛泽东与新中国初期军队干部队伍正规化建设

■慕 崧

［摘 要］从新中国成立至 1953 年 12 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的四年间，人民军
队的正规化建设处在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时期。毛泽东指导人民军队创建了全军统一的干部
管理机关，批准颁发了人民军队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和条例; 部署军队领导机关的干部赴朝轮换，批准

选调优秀干部充实军委机关和军队院校领导班子，指导做好人民军队历史上最大规模整编中的干部调

整工作; 批准颁布全军统一的立功标准和奖励办法，指导全军干部进行评级工作，并批准实施军衔制

度; 指导人民军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、开展留学工作。这些举措，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和军队中心
任务的顺利完成，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［关键词］毛泽东; 军队正规化; 评级工作; 军衔制度; 知识化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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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3 年 12 月全国军事系
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的四年间，人民军队

的正规化建设处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

时期。其中，军队的干部工作，在中央军委主
席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，继承传统，开拓创

新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，从组织上保证了

党和军队中心任务的顺利完成，为军队的正规

化建设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一、加强全军干部的统一管理

革命战争年代，人民军队的最高统率机关

没有建立统一管理干部工作的专门机构，而是

由各战略区根据实际情况，在各级党委的领导

下，由政治机关的组织部门管理政治干部，司

令机关的队务部门管理军事、供应和卫生干
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全军也没有统一的干部任
免制度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适应军队正规化建
设的需要，在毛泽东指导下，中央军委决定对

全军干部实行统一管理。
( 一) 指导创建全军干部管理机关。
在总结人民军队并参照苏联军队干部管理

经验的基础上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干部管理

部，统一管理全军指挥员和技术、勤务干部。
毛泽东非常重视选好 “管官的官”，亲自

指定由我军政治工作的开拓者罗荣桓总负责，

还特别指示: “成立总干部部，要徐立清来
搞。”① 1950 年 4 月 8 日，毛泽东任命罗荣桓
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干部管理部部

长，徐立清为副部长。毛泽东还批准总干部管
理部初建时暂设 5 个处，并同意了罗荣桓提出
的干部配备意见。

9 月 4 日，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，是与
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平行的总部，
是全军干部工作领导机关。当日，军委发出
《关于建立各级干部管理部门之规定》，明确
要求各级干部管理部门要在各级首长及党委领

导下，在上一级干部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下进

行工作。10 月 19 日，毛泽东又签署命令，任
命赖传珠为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，徐立清

为第二副部长。总干部管理部建立后，在毛泽
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每月的工作计划都

要呈他批准，所做过的工作都要进行书面

① 刘华清: 《千古清名光玉宇，一生正气凝河
山》，《解放军报》2010 年 4 月 1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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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报。
经毛泽东批准，总干部管理部于 1951 年

2 月 15 日颁布 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干部管
理部门工作职责草案》。同年 9 月，全军团以
上单位干部管理部门基本建立。
总干部管理部运转一年后，罗荣桓、赖传

珠、徐立清等感觉到机构与分工还缺乏科学
性。他们参考苏联顾问卡苏林的意见，于
1951 年 12 月 16 日请示毛泽东，建议总干部
管理部设五个局一个办公室。17 日，毛泽东
批示: “照办。周、朱、林、聂阅，退罗荣桓
办。如你们有意见，请直告罗荣桓同志。”①

周、朱、林、聂，即军委副主席周恩来、朱
德、林彪，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。

1952 年 7 月 3 日，军委又决定将各级
“干部管理部 ( 处) ”改为 “干部部 ( 处) ”。
8 月 18 日，经毛泽东批准，总干部管理部的
五个局均改称“部”。
与此同时，为加强军队政治干部的管理，

1951 年 12 月 3 日，罗荣桓和总政副主任傅
钟、萧华向毛泽东请示: “全军政治工作干部
数目约占全体干部的四分之一，过去均由组织

部负责管理，现因组织部工作太多，故有必要

另行成立政治干部管理部，以专任此事。组织
部则专管党务工作。如蒙批准，并建议调江西
军区副政委孔石泉同志任副部长。”4 日，毛
泽东批示: “照办。”② 19 日，总政治部决定
将由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部门管理的干部工作

分出，成立单独的政治干部管理部门，统一管

理所属部队的政治干部。总政治部干部部于
1952 年 4 月在原组织部干部处的基础上成立，
萧华兼任部长，王宗槐任副部长。政治干部的
管理，执行全军统一的干部工作制度，并协助

干部管理部门工作。
创建全军干部机关，成立总干部管理部和

总政治部干部部，统一干部管理工作，是加强

干部队伍建设，从组织上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

导、确保军队有效履行使命、确保军队正规化
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举措。

( 二) 批准颁发人民军队干部任免暂行办

法和条例。
随着人民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推进，制定出

台干部任免制度被提上议事日程。经毛泽东批
准，1951 年 2 月 15 日中央军委颁布了 《中国
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办法》，正式划定全
军的干部任免权限。《暂行办法》规定: 军委
任免师 ( 军分区) 以上部队主官，军 ( 三级

军区) 以上机关、学校之师级以上干部、处
长及其他相等的干部; 大军区任免部队团的主

官，师 ( 军分区) 以上机关、学校之团级科
长、处长及其他相等的干部，并报军委备案;
军 ( 省军区) 任免正副营长、正副政教及所
属机关、学校中相当营级干部，并向大军区呈
报备案; 师 ( 军分区) 任免连排干部，并向

军 ( 省军区) 呈报备案。《暂行办法》还对军
委、大军区、兵团 ( 二级军区) 直属各部之
团以下干部的任免权限、军委各特种兵的任免
权限，以及各类干部的任免程序等作了规定。

1951 年 12 月 14 日，罗荣桓、赖传珠、
徐立清就师以上干部的任免、处分、提升等级
待遇等问题请示毛泽东，其中提出: “凡军以
上干部之任免、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，
报呈主席审查批准，副主席、总参谋长阅。凡
师级干部之任免、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
题，报呈副主席批准，总参谋长阅。”15 日，
毛泽东批示: “这样规定是适当的。”③

1953 年 2 月 10 日，毛泽东发布命令，颁
发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条例》。
《暂行条例》对任免干部的职权、干部退伍或
转业的批准权限、任免干部的程序等作了规
定。《暂行条例》的颁发，使干部管理权限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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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黄瑶主编《罗荣桓年谱》，人民出版社 2002
年版，第 736 页。

《关于成立政治干部管理部事向毛泽东的请
示》，解放军总政治部档案馆藏。

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，军事科
学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，第 566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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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集中，人民军队干部任免工作更加规范。

二、加强军队领导机关干部队伍建设

毛泽东高度重视军队领导机关的干部队伍

建设。通过实战锻炼、选派优秀干部充实领导
机关、进行干部调整等方式，人民军队机关干
部素质不断提高，领导体制不断优化。
( 一) 部署军队领导机关的干部赴朝

轮换。
抗美援朝战争第二年，为使国内部队获得

与美军作战的锻炼，同时让赴朝作战较久的部

队得到休整，毛泽东在给周恩来、聂荣臻的信
中提出轮番作战的方针。
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1952 年 12 月 5 日，

聂荣臻向毛泽东和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呈交了

《关于组织国内军队机关干部分批到朝鲜战场
实习的报告》。 《报告》提出: 由总参谋部各
部负责轮换志愿军司令部各处以下干部; 在朝

各兵团直属机关处以下干部，分别由华北、中
南、西南、华东各军区司令部负责轮换; 轮换
时间: 从 1953 年 1 月至 5 月二至三批轮换完
毕; 政治干部及后勤干部轮换由总政治部、总
后勤部分别提出; 作战部张震部长已到志愿军

司令部参加作战业务会议，并将此意见与志愿

军司令部首长具体商定后施行; 总参谋部已有

24 名团以上干部赴朝实习，每期实习时间为 3
个月。毛泽东于 6 日批示: “彭阅，退聂办。
同意这个计划。政治、后勤两系统，请聂告两
处负责人拟出一个计划来。”①

12 月 18 日，萧华向毛泽东、彭德怀呈报
《政治机关干部分批赴朝轮换计划》。该 《计
划》提出: 由总政治部及东北军区政治部选
派干部轮换志愿军政治部部以下干部; 各兵团

政治部干部分别由各大军区政治部组织干部轮

换; 轮换时间: 志愿军政治部的分 3 批，各兵
团的分两批，第一批 1953 年 1 月底抵朝，第
二批 4 月底抵朝，第三批 8 月底抵朝，每批各
30 名; 为了互不影响工作，双方轮换干部的

职别、能力应力求相等; 按照上述原则，由志
愿军政治部及各兵团政治部拟出轮换计划，并

将每批要轮换干部基本情况迅速报来，以便在

国内选调相等干部去轮换。毛泽东于 19 日批
示: “彭阅，退萧华。同意这个计划。只是数
目还觉小一点。”②

12 月 25 日，总后勤部就全军后勤干部轮
番赴朝计划事致电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司令

部、后勤司令部，确定总后勤部、各大军区后
勤部的各业务部门干部，轮番调往志愿军后勤

部各部门工作; 大军区及省军区后勤附属单位

干部，轮番调往志愿军后勤部所属各分部工

作。第一批先抽调 329 名营以上干部，第二批
将抽调医生、护士分三次赴朝。赴朝干部不容
许有丝毫做客思想，要担负实际工作，锻炼和

提高自己。
组织国内领导机关干部赴朝轮换作战，为

志愿军增添了活力，解决了持久作战中的干部

补充问题，积累了现代化战争中军事、政治、
后勤工作经验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人才。
( 二) 批准选调优秀干部充实军委机关和

军队院校领导班子。
为加强军委机关和军校建设，1950 年 3

月 10 日，聂荣臻向毛泽东呈交报告，提出:
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机构均作调
整，军委增设总干部管理部; 除继续加强海

军、空军司令部建设外，炮兵、坦克兵、装甲
兵、工兵司令部年内建成。航空、海军、防
空、测绘学校，机要干部学校和军医大学等已
经建成，还要建立炮兵、工兵学校，并筹建陆
军大学。这些建议很快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
同志的批准，并陆续组织实施。到 1953 年，
人民军队新建了 5 所军事学院和 102 所各兵种
的军事学校。

党的文献 2012 年第 5 期

①

②

参见《聂荣臻军事文选》，解放军出版社
1992 年版，第 376 页。

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第 3 册，中央文献
出版社 1989 年版，第 63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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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论是加强军委机关建设，还是兴办军事

院校，首先都要配备好领导干部。总干部管理
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在干部使用上 “要消灭山
头，照顾山头，只有照顾山头，才能消灭山

头”① 的重要指示，从全军范围内选拔德才兼
备的干部。毛泽东陆续任命了军委各总部、各
特种兵司令部和军委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

干部。
为了健全总政治部的组织机构，1950 年 5

月 24 日，罗荣桓、萧华请示毛泽东，拟在各
野战军选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来总政

治部工作。配备原则是: 总政治部各部部长、
副部长相当于兵团或军级; 处长、副处长相当
于军或师级; 科长、副科长相当于师或团级;
干事相当于营级。5 月 31 日，毛泽东同意了
这个请示。②

6 月 23 日，为加强空军、海军以及军委
新成立的战车司令部建设，军委要求各大军区

抽调干部供军委分配工作，同时，对选调干部

的品德、能力、经历、年龄、文化和身体条件
作了明确规定。1950 至 1952 年，军委从各大
军区抽调军事、政治、行政、技术干部共计
38909 名。
当时，选配干部数量大，质量要求高，任

务非常繁重。毛泽东指导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
治部干部部坚持五湖四海、任人唯贤的原则，
破除论资排辈观念，大胆选拔优秀年轻干部，

促进了军委机关和军校建设。
( 三) 指导做好人民军队历史上最大规模

整编中的干部调整工作。
1950 年 4 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
决定人民军队年内由 550 万人整编为 400 万
人，以建设更加强大精干的国防力量。这样大
规模的整编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，干

部安置工作极为繁重。
6 月 6 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
书面报告中指出: 人民解放军 “行政系统的
整编工作是必要的，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

员，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”③。

1951 年 12 月 26 日，经毛泽东批准，军
委发出 《关于整编中干部调整工作的指示》，
要求各大军区、各特种兵，根据干部任免权
限，在两个月内拟出调整计划，师以上送军委

审批，并准备在全军范围内调剂; 抽调干部继

续建设特种兵; 除供给特种兵充实编制外，多

余干部应保存，送军事、政治及各业务学校培
养深造; 根据军委编制，配备好各级人民武装

部干部; 转业一批到工业、农业、林牧、税
收、银行、合作社、铁道、水利等部门; 对少
数老弱残废及患慢性病的班、排、连级干部，
可以准予还乡或组织疗养。 《指示》还对起
义、解放军官，新参军知识分子，妇女干部使
用问题，以及整编中干部评级问题等作了明确

规定。
整编过程中，总干部管理部根据整编计划

和抽多补少、抽强补弱的原则，对全军干部进
行了一次调整，基本达到了军委关于 “按干
部德才，给以适当配备，使之人尽其才，并把

每个干部适当安置，使之各得其所，愉快接受

新的工作，不伤害革命情绪”④ 的要求。其
中，对野战军干部采取去弱留强的办法，比整

编前更加精干; 省军区干部由 1000 多名缩减
至 176 名; 各大军区人民武装干部由 3 万名增
加到 7 万多名; 各特种兵必要的干部基本上都
得到解决，空军增加干部 76. 5%，海军增加
72. 8% ; 选调 2. 4 万名优秀干部入学深造; 转
业复员排以上干部 23 万名。全军干部由整编
前的 106. 8 万，调整至 91 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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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军队奖励制度建设

革命战争年代，人民军队奖励工作基本上

是由各战略区自己组织的，形式、种类繁多，
确定的等级和批准权限不同，甚至团级单位都

有权授予集体或个人荣誉称号，有的部队还颁

发过毛泽东奖章、朱德奖章。其间，中央军委
和总政治部曾发布过有关奖励工作的命令和指

示，但因处于战争环境，这些命令和指示均为

临时性的，全军没有统一的立功标准、评级标
准和军衔制度。
( 一) 颁布全军统一的立功标准和奖励

办法。
1950 年 11 月 5 日，罗荣桓、赖传珠、徐
立清向毛泽东并朱德、刘少奇、周恩来呈交报
告，提出统一全军立功标准、英雄与模范称号
标准，统一奖励方法等建议。12 月 4 日，毛
泽东批示: “照办。”①

经过一年多的筹备，1952 年 1 月 21 日，
经毛泽东批准，中央军委颁布 《中国人民解
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 ( 草案) 》。这是全
军第一个统一的立功与奖励工作法规，标志着

人民军队立功与奖励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化。
鉴于军委各部及苏联顾问提出 “奖章应

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为好”的意见，总干部
管理部在 《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
条例 ( 草案) 》的基础上，又起草了 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授予八一奖章条例 ( 草案) 》、《中华
人民共和国授予荣誉奖章条例 ( 草案) 》。
1952 年 8 月 16 日，罗荣桓、赖传珠、徐立清
将两个条例 ( 草案) 及奖章图案呈毛泽东审

批。毛泽东于 24 日批示: “周总理: 此件请
你处理。勋章、奖章等应当由政府颁发，请与
有关同志商定。”② 周恩来审阅后，于 12 月提
交政务院。

1953 年 1 月 9 日，政务院举行第 166 次会
议，听取赖传珠所作的 《关于 〈中华人民共
和国授予八一奖章条例 ( 草案) 〉和 〈中华人

民共和国授予荣誉奖章条例 ( 草案) 〉的说
明》，并通过两个奖章条例，拟报请中央人民
政府委员会批准后施行。
根据彭德怀建议，经毛泽东同意，总干部

管理部参照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军队颁

发勋章奖章的做法，综合两个条例 ( 草案) ，

草拟了 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勋章奖章条例 ( 草
案) 》。1954 年 12 月 6 日，《勋章奖章条例
( 草案) 》由国务院第三次会议研究通过。
1955 年 2 月 12 日，毛泽东签署主席令，颁布
了已更名的 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
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》。
这一条例的颁布，规范了人民军队的表彰工

作，极大地调动了全军将士的积极性。
( 二) 批准全军干部进行评级工作。
人民军队实行干部等级制度问题，是 1950

年 9月 13日朱德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干部会议
上的讲话中提出的，他说: “部队三等九级的等
级制必须建立，这个工作，应尽量争取在明年

的服装上便能把等级标明出来。等级在指挥作
战时是很重要的，尤其在联合作战时就更重要

了。”③ 当天，罗荣桓请示毛泽东，拟于 11 月
召开各大军区及特种兵干部管理部长会议，研

究解决几个问题，其中一项是: “总结已经评
级的一野、四野评级经验，准备在全军进行评
级。”14 日，毛泽东批示: “同意。”④

1951 年 1 月 10 日，赖传珠、徐立清写信
给毛泽东，建议审批总干部管理部以军委名义

起草的 《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》。1 月 17
日，毛泽东批示: “请周办。”⑤ 经周恩来审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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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2 月 15 日军委将《指示》下发全军。《指
示》指出: 凡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陆、海、
空军各兵种，所有部队、机关、学校，由军级
至排级干部均进行评级。等级由排到军共分 6
等: 排、连、营、团、师、军; 15 级: 副排
级、正排级、副连级、正连级、副营级、正营
级、准团级、副团级、正团级、准师级、副师
级、正师级、准军级、副军级、正军级。
当时，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工

作的指示，将 “整党审干”列为全军中心任
务。为使评级工作获得更稳固的思想基础和组
织基础，总干部管理部于 1951 年 4 月发出通
知，要求评级工作与“整党审干”工作结合起
来，在不妨碍“整党审干”任务的前提下，选
择各种类型的单位进行试评，取得经验后，再

进行普评。评级工作普遍展开之初，总干部管理
部对评级前批准干部级别待遇、评级过程中批准
干部级别、军政干部等级之审查、起义或和平改
编的解放军官的等级待遇等作了明确规定。

1952 年秋，全军评级工作基本完成。
1953 年 2 月 1 日，赖传珠、徐立清将 《全军
干部评级工作总结》呈送毛泽东。第二天，
毛泽东批示: “少奇同志: 此件请你予以审
查，有须修改者加以修改，退我为盼。”9 日，
刘少奇对总结提出审改意见。11 日，毛泽东
批示: “退赖、徐。同意。”①

评定军队干部等级是一个全新的工作。通
过评级，军队干部管理部门普遍地了解和考核

了干部，激励了干部的上进心，并清除了过去

长期存在的等级待遇规定不一致的现象。
( 三) 批准实施军衔制度。
实行军衔制度，是新中国人民军队正规化

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是军队干部制度的重大改

革。经毛泽东批准，总干部管理部于 1952 年
11 月 20 日召开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座谈
会。会议先由苏联顾问卡苏林作了 《实行军
衔制度几个准备工作的报告》。之后，会议讨
论了工作计划，初步定于 1954 年 1 月实行军
衔制与薪金制。计划呈毛泽东批准后，军委、

总政治部、总干部管理部先后颁发文件，部署
军衔制度准备工作。
鉴于军衔准备与评定工作任务繁重且复

杂，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才能担负起统

筹责任。1953 年 2 月 10 日，赖传珠、徐立清
向毛泽东建议: 组织在军委领导下的 “军衔
实施工作委员会”，领导军衔准备与高级干部
军衔等级评定及审查工作。14 日，毛泽东批
示: “照办。退赖、徐。”②

2 月 17 日，军委决定，军衔实施工作委
员会由聂荣臻、黄克诚 ( 总参谋部第三副总
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) 、张宗逊 ( 总参谋部
第四副总参谋长兼学校管理部部长) 、萧华、
萧劲光 ( 海军司令员) 、刘亚楼 ( 空军司令
员) 、杨立三 ( 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) 、赖传
珠、徐立清、苏静 ( 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) 、
孔石泉 ( 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) 11 人组成，
聂荣臻为主任，黄克诚、萧华为副主任。3 月
9 日，军委发出通知，评定军衔工作拟分三
期: 第一期为 1953 年 8 月底以前; 第二期为
1953 年 9 月至 1954 年 2 月; 第三期为 1954 年
3 月以后。
根据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要

求，全军干部普遍进行了军衔鉴定。通过军衔
鉴定、排以上干部写履历书、营以上干部写自
传等工作，全军基本完成了建立干部档案的

任务。
1953 年 4 月 22 日，赖传珠、徐立清向彭
德怀呈报了关于请中央审批大军区以上军官的

军衔问题的报告，建议 5 月 5 日前审批各大军
区以上首长之军衔等级，以便着手研究正兵团

级以下军衔等级。彭德怀在报告上批示: “今
年各项工作均挤在一起，颇为紧张，军衔评定

工作推迟至年底不知如何?”4 月 26 日，毛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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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批示: “彭: 推迟至年底好。”①

1953 年 9 月 18 日，军委研究决定，鉴于
军队新的组织与编制尚未完全确立，兵役制亦

未实行，各种条令在部队中尚未得到较好地贯

彻; 同时，由于国家一方面要加强经济、国防
和文化建设，一方面又要救济灾荒，军队中的

薪金制暂不能实行，因此，军衔评定工作时间

再予以推迟。1955 年 1 月，中央军委发布了
《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》。是年 9 月，全
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。

四、加强人民军队的知识化建设

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知识分子问题。1939
年 12 月，中共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
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。吸收知识分子，
也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。不仅如此，人民军
队还注重派遣留学生，依托外军教育资源培养

军事人才。
( 一) 指导人民军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

政策。
1951年 12月 13 日，华南军区政治部发布

《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指示》，要求重视团
结知识分子，对比较优秀的，要积极培养，大

胆使用，正确定级。毛泽东阅后，于 23 日批转
罗荣桓: “此件很好。建议: ( 一) 印送各大军
区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，仿照办理; ( 二) 在

总政的刊物上予以发表。”② 1952 年，《八一》
杂志第 10 期刊发了华南军区政治部的指示。
为解决军队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待遇问题。

1953 年 4 月 20 日，总政治部致电各大军区，
指出: 只要没有政治问题，而又做了一年文化

教员者，最低限度都要评为排级，德才及工作

较优者，要逐次加以提高。同年 6 月，总干部
管理部作出规定: 凡经初中毕业参军两年以

上，德才均较好者，目前一般可评为副排级或

正排级; 对高中或大学毕业者尚应根据其德才

情况与参军历史酌情评高。8 月，总干部管理
部又发出指示，规定了对大学专科学生的调整

原则和对一般知识分子调整使用的原则，要求

各级领导应重视知识分子和各种技术人员的调

整工作，某些职级不相称者，应根据其德才情

况作适当调整。
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3 年，全军共计吸收

知识分子 24 万名，多担任各级军政机关参谋、
干事、科员、科学技术工作人员、文化教员、
各特种兵学员，极大地完善了干部队伍结构，

提高了干部队伍素质。当时，对知识分子的使
用，基本做到了根据德才情况及工作需要，合

理调整职务，激励知识分子把自己的才华贡献

给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。
( 二) 指导人民军队的留学工作。
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，一直以苏联军队

为榜样。1950 年 2 月 14 日， 《中苏友好同盟
互助条约》签订后，全党全军掀起学习苏联
的热潮。经毛泽东批准，1951 年人民军队向
苏联派出留学生 85 名。

1952 年 2 月，毛泽东批准成立了政府系
统与军事系统合一的赴苏留学预备学校。第一
期分配给军委系统 45 人，主要是装甲兵、炮
兵和总后勤部卫生部的学员。3 月份开学，4
个月毕业，要通过补习俄文达到能听课的程

度。第二期于当年下半年开始，学习一年。以
后逐年举办一期，每期军委系统名额为 300
人。1952 年军队共派出赴苏留学生 99 名。
毛泽东对学习苏军极为重视，他曾强调:

“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，改
变我军的落后状态，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

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，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

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。”③

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，规范留苏学生派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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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总干部管理部起草了《关于选拔派遣和
管理军事留学生的具体规定》，经毛泽东批准，
以军委名义于 1953 年 5 月 11 日颁发。《规定》
明确了对留学生的选拔、派遣和物资供给工作
分工，留苏学生条件，生活待遇标准，出国前

与出国时应做的准备工作及注意事项。《规定》
还要求各兵种、各业务部门必须于每年 10 月底
以前，将第二年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报军委审批，

计划应包括人数、所去学校、所学科目等项，
以便统一与苏联国防部交涉。这是人民军队历
史上第一个关于赴国外留学的法规。
根据该《规定》，1953 年 5 月 21 日，赖传

珠、徐立清将 《海军、空军、炮兵、装甲兵、
工兵、卫生、通讯、测绘等部 1953 年至 1955
年选派留苏学生计划》送彭德怀，拟分三批派
出留苏学生共 807 名。彭德怀阅后将计划呈毛
泽东: “主席: 总干部 ［部］所提送苏留学生
计划，我同意。请批示。”5 月 23 日，毛泽东
批示: “刘、周、朱阅，退彭办。同意。”①

向苏联派遣军事留学生，是毛泽东和中央

军委着眼于建设正规化军队的需要作出的一项

重要决策。通过这一举措，人民军队学习了苏
联先进的军事理论和科学技术，拓宽了军事人

才培养渠道，培养了一批急需军事人才。

综上所述，这四年间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

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鲜明的特点: 坚持贯彻执行

党的干部政策和党管干部原则，确保干部队伍

建设的正确方向; 坚持围绕党和军队的中心任

务筹划工作，在服务大局中体现干部队伍建设

的地位和作用;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科

学论证、稳妥推进干部工作法规制度的建立与
完善; 坚持尊重知识和人才，把培养军事人才

作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; 坚持

继承与创新相结合，从战略高度研究干部工作

新情况，解决新问题; 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

统，把关心爱护干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出发

点和落脚点。这些特点，对新时期人民军队的
干部队伍建设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〔作者慕崧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
部部编研室原主任、编审，北京 100034〕

( 责任编辑: 刘志辉)

① 《军委总干部部关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
年选派留苏学生计划》，解放军档案馆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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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党史资政的几个问题 ( 欧阳淞)
更高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
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
前进 ( 本刊特约评论员)
从隔阂到建交: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
年的中法关系 ( 翟 强)
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探析

( 邓 峰 杜宇荣)
论新中国初期中共对乡村村落的改造与
重建 ( 谢迪斌)
一九五三年的农村粮食统购是如何开展的

( 罗平汉)
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初创———兼述第一次
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及其历史贡献 ( 翟亚柳)
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制度变革中的
资本问题 ( 彭 波 龙登高)
十年来国内学界对“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”
的研究 ( 王 蕾)
西方学者对中国“入世”十年的观察和
研究述评 ( 巫云仙)
中共十七大以来五年成就回顾 ( 经济、
政治、文化)

( 朱 丹 陈 坚 樊 锐)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曲阜的“破四旧”运动
及其影响———兼论红卫兵与当地民众的行为、
心态 ( 李先明)

毛泽东与新中国初期军队干部队伍正规化建设


